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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1,543,030,307.80 1,142,376,274.38 35.07%

营业利润

126,218,422.14 87,782,067.65 43.79%

利润总额

169,482,263.31 127,076,971.60 33.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4,761,200.98 112,977,176.43 28.13%

基本每股收益

0.33665 0.26274 28.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53% 5.30% 1.2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

）

总资产（元）

3,578,491,294.29 3,400,881,071.54 5.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269,271,532.60 2,168,548,653.82 4.64%

股本（股）

430,000,000.00 430,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5.277 5.043 4.64%

注：1、以上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上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

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数据（未扣除非经常损益）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整体经营情况与财务状况

2014年，公司经营情况良好，销售业绩稳定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543,

030,307.80元，同比增长35.07%；实现营业利润126,218,422.14元，同比增长43.79%；实现利润总

额169,482,263.31元，同比增长33.3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4,761,200.98元，同比

增长28.13%。

2014年， 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报告期末， 公司总资产为3,578,491,294.29元， 同比增长

5.2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2,269,271,532.60元，同比增长4.64%；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5.277元，同比增长4.64%。

2、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2014年，一方面LED行业持续向好，为公司销售收入的稳步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市场基础，

另一方面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陆续达产， 公司主要产品的产能得以

进一步释放，实现了销售收入较快增长，同时公司研发能力、品质管控能力及成本费用的控

制能力进一步提升，使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得以实现同步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 2014年度经营业

绩的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

较式合并资产负债表和合并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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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取得一项发明专利，并获得

了由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名称 专利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专利号 专利类型

专利期

限

证书号

一种显示屏用的

LED

器件及显示模

组

2012

年

11

月

13

日

2015

年

1

月

21

日

ZL 201210454058.4

发明

20

年 第

1570620

号

该专利的专利权人为公司。 此项专利的取得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

于保护和发挥公司自主知识产权优势，形成持续创新机制，保持技术领先地位，提升公司的

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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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904,923,801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为2015年2月20日。 鉴于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非交易日，

根据相关规定，本次限售股份上次流通日将顺延至该日期的第一个交易日，即2015年2月25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

(二)�公司股票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74号文批准，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于2012年2月10日成功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06,800,000股，其中

网上发行的85,500,000股已于2012年2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 网下发行的21,

300,000股已于2012年5月21日上市流通，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由原来的904,923,801股变更为

1,011,723,801股。

(三)�本次上市限售股的锁定期安排。

本次解禁的限售股为环诚科技有限公司和日月光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持有股份，锁定

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现锁定期将届满，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为2015年2

月20日。 鉴于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非交易日，根据相关规定，本次限售股份上次流通日

将顺延至该日期的第一个交易日，即2015年2月25日。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未发生配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

2014年10月23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关于核准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102号）核准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2014年11月18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76,237,989股股票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

毕登记，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1,087,961,790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上市前公司实际控制人张虔生&张洪本先生承诺：“自环旭电

子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保持对日月光半导体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的实际控制， 并保证日月光半导体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环旭电子股份，也不由环旭电子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该等股份。 ”

公司股东环诚科技有限公司和日月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因转制更名为

日月光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承诺：“自环旭电子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环旭电子股份，也不由环旭

电子回购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上述股份。 ”

公司实际控制人和股东在承诺期间均严格遵守了各自所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不存在相

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本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限售股流通上市的核查意见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公司与

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本保荐机构同意环旭电子本次相关解除限售

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904,923,801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为2015年2月20日。 鉴于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非交易日，根

据相关规定，本次限售股份上次流通日将顺延至该日期的第一个交易日，即2015年2月25日。

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单

位：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

1

环诚科技有限公司

895,874,563 82.34% 895,874,563 0

2

日月光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

9,049,238 0.83% 9,049,238 0

合计

904,923,801 83.17% 904,923,801 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如某行无相应数据，该行可予以省略，序号作相应调整。 ）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85,287,227 -9,049,238 76,237,989

境外法人、自然人持有股份

895,874,563 -895,874,563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981,161,790 -904,923,801 76,237,989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A

股

106,800,000 +904,923,801 1,011,723,801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06,800,000 +904,923,801 1,011,723,801

股份总额

1,087,961,790 0 1,087,961,790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2月12日

2015年 2 月 12 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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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圣特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三圣特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三圣特材"）于2015年2月10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发行"三圣特材"A股960万股，根据当日总体申购情况，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决定

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从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发行数量50%的股票，即1,200万股，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2,16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00%。

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

了统计，并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392,585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2,055,570,000股， 配号总数为4,111,140个， 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004111140。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1.0508034268%，超额认购倍数为95倍。

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与发行人重庆三圣特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定于2015年2月12日上午在深

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10栋1楼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15年2月1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

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重庆三圣特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2月12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重要提示

1、重庆三圣特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圣特材”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4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74号文核准。

2、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配售” ）与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向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在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综合考虑剩余报价及拟申购数量、所处行业、市场

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证券”或“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20.37元/股，发行数量为2,400万股。

3、本次发行网上、网下均获得足额认购，网上投资者初步认购倍数为214倍，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670237452%。发行

人和主承销商根据总体申购情况于2015年2月11日（T+1日）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从网下向

网上回拨本次发行数量50%的股票，即1,200万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4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2,16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90.00%。

4、本次发行配售按照2015年2月2日（T-6日）公布的《重庆三圣特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

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及2015年2月9日（T-1日）公布的《重庆三圣特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进行。

5、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申购缴款工作已于2015年2月10日（T日）结束。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本次

所有参与网下有效申购的投资者均已按时足额缴付申购资金。本次发行的配售过程已经北京市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见证，并

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6、根据2015年2月9日（T-1日）公布的《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亦视同向网下申购获得配售的所有投资者送达获配

通知。

一、网下申购及缴款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要求，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资金有效申购结果，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经核查确认，19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27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有效申

购资金为716,412.90万元，有效申购数量为35,170万股。

二、回拨机制启动情况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申购缴款工作已于2015年2月10日（T日）结束，本次发行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35,170万股，网上有

效申购数量为2,055,570,000股，网上、网下发行均获得足额认购，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认购倍数为214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

承销商）根据总体申购情况以及《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和《发行公告》公布的网上网下回拨机制，于2015年2月11日（T+1

日）决定启动回拨机制，从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发行数量50%的股票，即1,200万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40万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16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90.00%。

三、网下获配投资者信息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配售对象为27家，有效申购数量为35,170万股。根据《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和《发行公告》中规

定的网下配售原则，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对所有参加网下申购并缴款的网下投资者进行了配售；配售股数只取计算结果的整数

部分，不足一股的零股累积后由主承销商配售给有效申购数量最大的A类投资者；若有效申购数量相同，则按照申报时间先后

配售给申报时间早的A类投资者；如果按照上述方法仍不能确定，则以A类投资者申购时在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中记录

先后顺序为准。

各类型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最终获配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数量的

比例

获配股数（万股） 配售比例

占网下配售总股数

的比例

A

类（公募基金和社保）

11,080 31.50% 96.0004 0.8664% 40.00%

B

类（企业年金和保险基金）

14,400 40.94% 86.0770 0.5978% 35.87%

C

类（

A

类、

B

类以外的其他网

下投资者）

9,690 27.55% 57.9226 0.5978% 24.13%

总计

35,170 100.00% 240 2.0620% 100.00%

注：各加数之和与合计数在尾数上如存在差异是由计算过程中四舍五入造成的。

本次网下发行中，（1）A类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股票数量为96.0004万股，占网下发行股票数量的40.00%，不低于40%；B类投

资者获得配售的股票数量为86.0770万股，占网下发行股票数量的35.87%，不低于20%；（2）A、B、C类投资者的获配比例（获配

数量/申购数量）分别为0.8664%、0.5978%和0.5978%，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发行公告》规定的“同类投资者的配售

比例相同” 、“A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B类投资者，B类投资者配售比例不低于C类投资者”等原则。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投资者的最终获配情况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申购数量

（万股）

获配数量

（股）

A

类（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类投资者）

1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宝盈祥瑞养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40 124,772

2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长城久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40 124,765

3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40 124,765

4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品牌传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440 124,765

5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易方达裕惠回报定期开放式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1,440 124,765

6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投瑞银核心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0 86,642

国投瑞银瑞源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40 124,765

7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欧成长优选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1,440 124,765

小 计

11,080 960,004

B

类（年金保险类投资者）

8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

统

-

普通保险产品

1,440 86,077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

1,440 86,077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

1,440 86,077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团体分红

1,440 86,077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个人万能

1,440 86,077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团体万能

1,440 86,077

9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平安人寿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1,440 86,077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高利率保单产品

1,440 86,077

10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正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产

品

1,440 86,077

11

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保险

产品

1,440 86,077

小 计

14,400 860,770

C

类（除

A

类、

B

类之外的其他类投资者）

12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联安

-

胜道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150 8,966

国联安

-

中经

-

安心收益二号资产管理计

划

410 24,508

13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440 86,077

14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440 86,077

15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西证券金网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440 86,077

16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440 86,077

17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490 29,290

18

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1,440 86,077

19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440 86,077

小 计

9,690 579,226

合 计

35,170 2,400,000

注：1、上表内的“获配数量” 是根据《初步询价公告》及《发行公告》中规定的配售原则进行处理后的最终配售数量，根

据《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本次网下发行中的7股零股配售给了宝盈祥瑞养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获配投资者可通过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应退申购余款金额。如有疑问请投资者及时与主承销商联系。

四、冻结资金利息的处理

获配投资者申购款（含获得配售部分）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按《关于缴纳

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6]78号）的规定处理。

五、持股锁定期限

获配投资者的获配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六、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

公司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 系 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88085885、88085882

传 真：（010）88085254、88085255

发行人：重庆三圣特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2月12日

重庆三圣特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配售结果公告

重要提示

1、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杭电股份”或“公司” ）首

次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5,335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88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

主承销商为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林证券” 或“保荐人(主承销

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杭电股份” ，股票代码为“603618” 。

2、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 和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

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11.65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5,335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201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2,134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

3、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申购缴款工作已于 2015 年 2 月 10 日（T 日）结束。

在初步询价阶段提交有效报价的 34 个配售对象中有 32 个参与了网下申购并按

照 2015 年 2 月 9 日公布的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

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缴付申购资金

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网下发行过程

已经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4、根据网上申购情况，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201.23 倍，根据《发行公

告》规定的回拨安排，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50%由网下回拨至网

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533.5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 4,801.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

5、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配售结果，包括获配投资者名称、申购数量、

获配数量等。根据 2015年 2月 9日（T-1日）公布的《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

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获得配售的配售对象送达获配通知。

一、网下发行申购及缴款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令第 98 号）的要求，主承销

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

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资金有效申购结果，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经核查确认，25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32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按照 《发行

公告》的要求按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网下发行申购资金为 1,095,333 万元，有

效申购数量为 94,020 万股。 有 2 个配售对象未按要求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且未

按要求参与网下申购。 具体情况如下：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账户名称 可申购数量（万股） 无效申购原因

周海虹 周海虹 750 未申购未缴款

徐晓娜 徐晓娜 300 未申购未缴款

二、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496,

087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4,294,263,000 股。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验，网上冻结资金量为 50,028,163,950 元，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为 0.49694208%。配号总数为 4,294,263 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1-14,294,263。

三、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本次股票发行数量为 5,335 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

201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2,134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40%。

根据《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和网上资金申购情况，由于网上初步有效

申购倍数为 201.23 倍，超过 150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 2,

667.5万股股票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533.5 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4,801.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1.11811969%。

四、网下配售结果

根据《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在实施配售

过程中，每个配售对象的获配数量取整后精确到 1 股，产生的零股分配给初步询价

时提交的拟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若申购数量相同时，产生的零股分配给初步

询价时报价时间最早的配售对象。

根据上述原则配售的结果如下：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 94,020 万股，其中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A 类

投资者）有效申购数量为 12,800万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的 13.61%；年

金保险资金（B类投资者）有效申购数量为 32,000 万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

数量的 34.04%，其他投资者（C 类投资者）有效申购数量为 49,220 万股，占本次网

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的 52.35%。

根据《初步询价公告》规定的网下配售原则，各类投资者的获配信息如下：

配售对象类型 获配比例 获配数量（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数量的比例

A类投资者 1.66718750% 2, 134, 000 40%

B类投资者 0.51682813% 1, 653, 850 31%

C类投资者 0.31433360% 1, 547, 150 29%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公告》披露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象

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五、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

销商华林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55-82707981

联 系 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 2 月 12 日

附表：网下投资者配售明细表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申购数量

(万股)

配售数量

（股）

分类

1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长城久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3, 200 533, 500 A

2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泰浓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3, 200 533, 500 A

3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品牌传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3, 200 533, 500 A

4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易方达裕惠回报定期开放式混合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 200 533, 500 A

5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西证券金网 1 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3, 200 100, 586 C

6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

账户

3, 200 100, 586 C

7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3, 200 100, 586 C

8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3, 200 100, 586 C

9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

账户

3, 200 100, 586 C

1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

账户

3, 200 100, 586 C

11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易方达 - 杭州银行 1 期 1 号资产

管理计划专户

3, 200 100, 586 C

12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3, 200 100, 598 C

13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

年金计划

3, 200 165, 385 B

14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正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

保险产品

3, 200 165, 385 B

15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葛洲坝

财务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葛洲坝财务有

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3, 200 100, 586 C

16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有资金

3, 200 165, 385 B

17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万能—个人万能

3, 200 165, 385 B

18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万能—团体万能

3, 200 165, 385 B

19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个人分红

3, 200 165, 385 B

20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团体分红

3, 200 165, 385 B

21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3, 200 165, 385 B

22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3, 200 165, 385 B

23

中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集团本级 - 集团自有资金

3, 200 165, 385 B

24

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自营账户

3, 200 100, 586 C

25 万向财务有限公司 万向财务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3, 200 100, 586 C

26

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

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

账户

3, 200 100, 586 C

27 三峡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三峡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3, 200 100, 586 C

28

浙江物产金属集团有限公

司

浙江物产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500 15, 716 C

29

上海锦江国际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上海锦江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20 13, 202 C

30 深圳市亿鑫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亿鑫投资有限公司 3, 200 100, 586 C

31 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3, 200 100, 586 C

32 李吉兴 李吉兴 300 9, 430 C

注 1：分类中 A 指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类投资者；B 指企业年金和保险资金类

投资者；C 指 A 和 B之外的其它类投资者。

注 2：零股 12股按照零股配售原则配给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力星通用钢球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力星通用钢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力星股份” ）2015年2月10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力星股份” A股1, 120万股。根据当日总体申购情况，力星股份和保荐人（主承

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决定启动回拨机制，从网下向网上回拨。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8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 52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90% 。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

情况进行了统计，并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455, 561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2, 834, 750, 000股， 配号总数为5, 669, 500个， 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 截止号码为

000005669500。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0.8889672811%，网上投资者最终超额认购倍数为112倍。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发行人江苏力星通用钢球股份有限公司定于2015年2月12

日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10栋2楼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2015年2月13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江苏力星通用钢球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2月12日

江苏力星通用钢球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提示

1、江苏力星通用钢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星股份”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不超过2, 8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84号文核准。

2、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向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在剔除最高部分报价后，发行人和保

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考虑剩余报价和

拟申购数量、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

发行价格为9.13元/股，发行数量为2, 800万股。

3、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申购缴款工作已于2015年2月10日（T日）结束，本次发行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

65, 520万股，网上有效申购数量为283, 475万股，网上、网下发行均获得足额认购，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认购倍

数为253倍，高于150倍。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总体申购情况以及《江苏力星通用钢球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和《江苏

力星通用钢球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

的网上网下回拨机制，于2015年2月11日（T+1日）决定启动回拨机制，从网下向网上回拨，回拨后，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为28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 52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90% 。 回拨

后，网下有效申购倍数为234倍；网上有效申购倍数为112倍。

4、根据《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和《发行公告》中规定的网下配售原则，保荐人（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对

所有参加网下申购并缴款的网下投资者进行配售。

5、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缴付的申购资金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验资

报告。 本次网下发行过程由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对此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6、根据2015年2月9日（T-1日）公布的《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获得配售的

所有投资者送达获配通知。

一、网下申购及缴款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98号）的要求，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

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资金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

（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经核查确认，34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39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

申购款，有效申购资金为598, 197.6万元，有效申购数量为65, 520万股。

二、回拨机制启动情况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申购缴款工作已于2015年2月10日（T日）结束，本次发行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65,

520万股，网上有效申购数量为283, 475万股，网上、网下发行均获得足额认购，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认购倍数

为253倍。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总体申购情况以及《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和《发行公告》公布的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于2015年2月11日（T+1日）决定启动回拨机制，从网下向网上回拨，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8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 52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90% 。 回拨后，网下有效

申购倍数为234倍;网上有效申购倍数为112倍。

三、网下获配投资者信息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配售对象为39家，有效申购数量为65, 520万股。 根据《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和

《发行公告》中规定的网下配售原则，保荐人（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对所有参加网下申购并缴款的网下投资者

进行了配售。 配售股数只取计算结果的整数部分，配售时各类别内部出现的零股将按照价格优先、申报数量优

先和申报时间优先原则进行分配；

各类型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最终获配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

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

万股

）

占总有效申购数

量比例

获配股数

（

万股

）

各类投资者配售比例

占网下配售总股数

的比例

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

（

A

类

）

21,840 33.33% 112.0000 0.51282051% 40.00%

年金保险资金

（

B

类

）

15,120 23.08% 58.1544 0.38461905% 20.77%

其他投资者

（

C

类

）

28,560 43.59% 109.8456 0.38461345% 39.23%

总计

65,520 100.00% 280.0000 _ 100.00%

A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B类，B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C类，同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相同；向A

类、B类投资者优先配售的比例分别不低于预先安排的40% 、20% 。 配售结果符合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和

《发行公告》中规定的网下配售原则。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投资者的最终获配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投资者类型

申购数量

（

万股

）

获配数量

（

万股

）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金刚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A 1,680 8.6154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泰达宏利养老收益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A 1,680 8.6154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泰达宏利市值优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A 1,680 8.6154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商优势行业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A 1,680 8.6154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融通通泽一年目标触发式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1,680 8.6154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大成景恒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A 1,680 8.6154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南方恒元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A 1,680 8.6154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投瑞银瑞源保本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A 1,680 8.6154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天弘安康养老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A 1,680 8.6154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宝盈祥瑞养老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A 1,680 8.6154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A 1,680 8.6154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泰民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LOF

）

A 1,680 8.6153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A 1,680 8.6153

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

传统保险产品

B 1,680 6.4616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英大泰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万能产品

B 1,680 6.4616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正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保险产品

B 1,680 6.4616

中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B 1,680 6.4616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平安人寿

-

万能

-

个险万能

B 1,680 6.4616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平安人寿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B 1,680 6.4616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平安人寿

-

分红

-

个险分红

B 1,680 6.4616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山西省电力公司企业

年金计划

-

建行

B 1,680 6.4616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长江金色晚晴

（

集合型

）

企业年

金计划

B 1,680 6.4616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

户

C 1,680 6.4616

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

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自营投资账户

C 1,680 6.4615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

户

C 1,680 6.4615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

户

C 1,680 6.4615

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自营账户

C 1,680 6.4615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

营账户

C 1,680 6.4615

中远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中远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

户

C 1,680 6.4615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

户

C 1,680 6.4615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自营账

户

C 1,680 6.4615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

户

C 1,680 6.4615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

户

C 1,680 6.4615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自营投

资账户

C 1,680 6.4615

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

营账户

C 1,680 6.4615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

营账户

C 1,680 6.4615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太平洋人寿混合偏债产品

C 1,680 6.4615

中国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中国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C 1,680 6.4615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西证券金 网

1

号集合 资产管

理计划

C 1,680 6.4615

合计

65,520 280

注：（1）上表内的“获配数量”是根据《初步询价公告》及《发行公告》中规定的配售原则进行处理后的最

终配售数量；

（2）获配投资者可通过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应退申购余款金额。 如有疑问请投资者及时与主承销

商联系。

（3）投资者类型中A指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类投资者；B指年金和保险资金类投资者；C指A和B之外其他

类投资者。

四、冻结资金利息的处理

获配投资者申购款（含获得配售部分）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按《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6]78号）的规定处理。

五、持股锁定期限

获配投资者的获配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六、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

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广东路689号28楼

联系电话：021-23219496、021-23219939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江苏力星通用钢球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2月12日


